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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專案貸款實施要點 

要點修正  
113 年 06 月 04日府經產輔字第 1130177302A 號令修正 

四、本貸款分為三類，前二類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專案貸款，第三類為青年創

業貸款。各類貸款之申請資格如下： 

(一) 第一類：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得免辦商業登記且稅籍登記於本市之

小規模商業;其負責人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 

2.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 

(二) 第二類：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且登記於本市之公司或行號。 

(三) 第三類：設立未滿五年且登記於本市之公司、商業、有限合夥或立案之

事業;其負責人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1.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且為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 

2. 於申請日期前三年內曾參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課程達二十小時或取

得二學分以上證明。 

申請前項第一類及至第二類之貸款者，其實際營業期間應達一年以上。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作為營運週轉金或創

業準備金等為限。 

申請本貸款為創業準備金使用者，至遲應於完成公司、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

立案後至八個月內提出。 

七、本貸款期限最長為五年，含本金寬限期限最長一年；每月繳付本息一次，除寬限期

外，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貸放後，承貸銀行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期限與償還方式，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八、本貸款利率如下: 

(一)第一類及第二類: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百分之一點四五機動計息。 

(二)第三類: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

之一點二機動計息；貸款期間前五年之利息，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者，得全額補貼。 

第三類貸款經核准者，應分別於每年一月五日、四月五日、七月五日及十

月五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利息補貼: 

1. 貸款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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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交貸款利息收據正本。(補貼金額為單據所列正常繳息金額，不含本

金、逾期利息及違約金)。 

3. 利息補貼之領據。 

前項利息補貼申請逾十個日曆天未提出者，當期不予補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息補貼： 

(一)第一類至第三類之貸款人或其所營事業辦理停業或歇業登記。 

(二)第三類之貸款人或其所營事業變更負責人。 

貸款人提前償還本貸款之一部或全部，該償還部分自償還之日起，不予核

計利息補貼；承貸銀行已予轉列催收者，自轉列之日起，亦同。 

 當年度利息補貼預算用罄，即不予補貼並停止受理申請。 

九、本貸款由本府撥付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新臺

幣三千萬元，信保基金提供相對資金新臺幣三千萬元，合計新臺幣六千萬元，

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含攤付訴訟費用)。本貸款設定信用保

證融資總金額以新臺幣陸億元為限。 

本府及信保基金依前項規定提撥之金額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雙方應依第十

點規定補足之。 

十五、申請本貸款，應繕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事業計劃書正本。   

(三) 切結書正本。  

(四) 稅籍登記證明、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或立案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五)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查詢同意書。  

(六) 申請人為製造業者，並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影本。但免辦理工廠登記

者，不在此限。  

(七) 申請第三類貸款者，並應檢附參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結業證明或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影本。  

(八) 貸款用途為購置廠房、營業場所、機器或設備者，並應檢附買賣契約、

機器設備目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前項第五款同意承貸銀行申請之相關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十六、主管機關得設臺南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專案貸款審查小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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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審查小組，）就申請人之資格、財務結構、營業情況、貸款用途、貸款

額度、貸款期限及產業前景等與本貸款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其經審查通過

者，由主管機關發給核定通知書。 

申請人應於核定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承貸銀行辦理貸款; 逾期

未辦理者，核定通知書失其效力，申請人應向主管機關重新提出申請。 

十七、前點之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機關首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主管機關產業發展科科長兼任；其他委員由主管機關、

本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市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臺南市工業會、臺南市總

工業會、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社團法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等指派代表各一

人與承貸銀行指派代表二人兼任。 

審查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

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或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代理之。 

審查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 

二十一、本貸款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元，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先行

交付備償款項餘額達新臺幣六千萬元，本府即停止辦理本貸款。 

二十六、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計利息補貼或核定。已核准、核定或已

撥付貸款利息補貼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以書面

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限期命其返還並視情節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一)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

正。 

(二) 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三)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或申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不實情事。 

(四) 其他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 

主管機關應於核准函或核定通知書內附記前項規定。 

二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除依信保基金信用及承貸銀行相關規定外，並得比

照經濟部訂定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